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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30337       证券简称：朗威视讯       主办券商：恒泰长财证券 

 

北京朗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

 

本人李晨、李婧怡、田永梅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其

中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自然人填写 

姓名 李晨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无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北京朗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职

董事长、总经理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广播电视设备生产及提供相关技术服

务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路仟村商务大楼 A

座 1106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

李晨直接持有朗威视讯

4,455,952万股，持股比例为

33.7240%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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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 
是 

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姓名 李婧怡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无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无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无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无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无 无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 
否 

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姓名 田永梅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无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北京朗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职

董事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广播电视设备生产及提供相关技术服

务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路仟村商务大楼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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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 1106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

田永梅直接持有朗威视讯

128.2503万股，持股比例为

9.7064%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 
是 

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（二）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多人情形的还应填写 

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

股权关系 无 无 

资产关系 无 无 

业务关系 无 无 

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无 无 

 

（三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

1、一致行动主体包括：李晨、李婧怡、田永梅； 

2、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： 

□签订协议 √亲属关系 □其他  

4、其他应披露的事项：公司股东李晨与田永梅为夫妻关系，股东李婧怡系二人

之女。 

二、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李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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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名称 北京朗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

权益变动方向 减持 

权益变动/拟变

动时间 
2024年 3月 20日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8,588,455

股，占比

65.0000% 

直接持股 4,455,952股，占比 33.7240% 

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.0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4,132,503 股，占

比 31.2760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,721,142股，占比 28.1627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,867,313股，占比 36.8373%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7,927,805

股，占比

60.0000% 

直接持股 3,795,302股，占比 28.7240% 

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.0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4,132,503 股，占

比 31.2760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,060,492股，占比 23.1627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,867,313股，占比 36.8373% 

本次权益变动所

履行的相关程序

及具体时间 

（法人或其他经

济组织填写） 

无 无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李婧怡 

股份名称 北京朗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

权益变动方向 减持 

权益变动/拟变

动时间 
2024年 3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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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8,588,455

股，占比

65.0000% 

直接持股 2,850,000股，占比 21.5697% 

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.0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5,738,455 股，占

比 43.4304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,721,142股，占比 28.1627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,867,313股，占比 36.8373%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7,927,805

股，占比

60.0000% 

直接持股 2,850,000股，占比 21.5697% 

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.0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5,077,805 股，占

比 38.4304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,060,492股，占比 23.1627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,867,313股，占比 36.8373% 

本次权益变动所

履行的相关程序

及具体时间 

（法人或其他经

济组织填写） 

无 无 

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田永梅 

股份名称 北京朗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

权益变动方向 减持 

权益变动/拟变

动时间 
2024年 3月 20日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8,588,455

股，占比

直接持股 1,282,503股，占比 9.7064% 

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.0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7,305,953股， 

占比 55.293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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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65.0000%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,721,142股，占比 28.1627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,867,313股，占比 36.8373%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7,927,805

股，占比

60.0000% 

直接持股 1,282,503股，占比 9.7064% 

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.0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6,645,302 股，占

比 50.2937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,060,492股，占比 23.1627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,867,313股，占比 36.8373% 

本次权益变动所

履行的相关程序

及具体时间 

（法人或其他经

济组织填写） 

无 无 

 

三、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

权益（拟）变动方式 

（可多选） 

□通过竞价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做市交易 

√通过大宗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

□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□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

□执行法院裁定           □继承 

□赠与                   □投资关系、协议方式 

□其他 

2024年 3月 20日，信息义务披露人李晨、田永梅、

李婧怡为一致行动人。李晨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挂牌

公司 660,650 股。股份转让前，一致行动人合计拥有权

益为 65.0000%，股份转让完成后，一致行动人合计拥有

权益由 65.0000%变为 60.0000%. 

 

（二）权益变动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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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减持系根据股东意愿自愿减持。 

 

四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李晨、李婧怡、田永梅 

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无 

批准程序 无 

批准程序进展 无 

 

五、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无。 

 

六、其他重大事项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，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，实际控

制人未发生变动。 

 

（二）其他重大事项 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

息进行了如实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

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无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李晨、李婧怡、田永梅  

2024 年 3月 20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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